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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徵件】 

112 年經濟永續計畫(公益產學)校內補助方案徵件公告 

一、 目的：為呈現本校產學合作之具體成果，並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之精神，支

持各項可落實於產業發展與社會服務之產學合作案，鼓勵產學合作結合學生學習、課程

實務推廣與實體成果展現，以達厚實教研基礎、深化產業鏈結之目標。 

二、 申請補助資格： 

(一)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 

(二)搭配已與本校簽約之公民營產學合作計畫案(企業部門及其他單位資助)註，計畫主持

人及共協同主持人得協調一人申請之。其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執行結案日需於公告受理

申請截止日之後 3個月(含)以上。 

(三)避免重複補助原則，相同產學合作計畫不得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依據獎勵要點申請除

外)，且單一教師僅能申請一案為限。 

三、 申請補助及審查程序： 

(一)由產學處產學長擔任召集人並邀請相關領域之校內或校外專家，共 3人以上組成評選

小組審查之。 

(二)甄審評選項目： 

1. 產學合作計畫與學生學習及課程實務之連結性 

2. 社會公益價值預期貢獻 

3. 經費預算編列之合理性 

(三)公告受理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 112年 3月 29日(三)止。 

(四)申請方式：請詳見本辦法第五點說明。申請文件未完備者，經通知後申請教師應於三

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補正不全或無法補正者，則不予受理。 

(五)審核結果公告： 

本次結果公告預計 4月底之前，以書函通知申請教師審查結果。視本次徵件情況辦

理，如預算未用罄，則再辦理第二梯次徵件。 

四、 補助金額：僅受理資本門補助，每案申請補助金額最高上限一案補助 25萬元，總申請金

 
註 企業部門及其他單位資助定義(依據本校校務基本資料庫表 1-8 專案類型說明)： 

  企業部門資助：係指學校承接計畫之經費來源為企業部門，企業部門包括國營與民營企業，亦包含國外企業或

私人企業。【註：107年10月因應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增加定義說明】 

  其他單位資助：係指學校承接計畫之經費來源為其他大專校院及其附設醫院和育成中心、法人機構、學會、專

業學術團體及其他非營利機構、國外機構等承接計畫，例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各級

醫療院所、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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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亦不得超過該已簽約之產學合作計畫案總金額 50%，最終核定金額以審查結果為主。 

五、 申請補助教師應檢附文件及配合事項： 

(一)產學合作計畫書影本一式。 

(二)已成案之產學合作合約書或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暨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影本一式。(計

畫執行迄日需晚於 112年 6月 25日) 

(三)徵件申請書一式，如附件或下載路徑：https://reurl.cc/LNmWD4。 

(四)至少搭配 2門課程，可包含微學分課程。 

(五)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至少 3項指標。 

(六)應配合年度期末成果展示活動。 

六、 結案時應檢附文件： 

需繳交「成果報告書」電子檔於本處存參，並於 112年 10月 31日前至教學卓越中心行

政平台填寫成效報告，同步於系統上之佐證資料欄位處，上傳成果報告書 PDF檔，成果

報告書檔案下載路徑：https://reurl.cc/LNmWD4。 

七、 經費規範與進度追蹤： 

(一)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之資本門，經費使用原則請參照「國立技專校院及重點科大

基本需求補助用途規範」，並請規劃「教學相關設備」，暫不考慮電腦、相機、投影

機、辦公設備等。 

(二)本補助經費編列原則應與申請的產學合作計畫直接有關。 

(三)經費核撥：審核通過後，經費將直接撥付給獲補助教師，並由本處窗口與教卓中心每

月定期追蹤經費執行進度。  

(四)經費填報：審核通過者，請於填報截止日前，至教卓系統上編列經費項目。  

(五)經費使用期程：112年7月31日前實支完畢(依研發處規定辦理)，如第二次徵件則依公

告為主。 

(六)核銷規範：由本計畫經費核銷，其核銷單據皆須會辦產學處及教卓中心，方可繼續核

銷流程。 

(七)重要提醒：同一花費只得使用單一經費來源支應，不可重複支領。 

八、 承辦人：林子語專案助理，分機：2755，信箱：linty@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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